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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屬公營而後民營化的高雄市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繼 2001 年之後，於 2005 年 7 月，勞資

雙方再度簽訂團體協約，為共同形成集體性的勞動生活，繼續往前邁進一步。吾人觀察的視野

一向集中於北台灣，特別是充斥著台北觀點；然而，這一份極其清晰的「南台灣產物」，仍能

給關心勞資關係的人們，一個相當不錯的參考依據。以下謹介紹 2005 年 7 月版（8 月中旬經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認可後正式施行）的團體協約重要內容。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協約第二章以專章規範有關工會活動的保障，包括不當勞動行為的

禁止、會員公假暨理監事會務假的保障、工會辦公處所之使用等，相當詳盡，擺放在團體協約

條文的一開始，相當程度的彰顯團體協約作為工會保障文書的重要本質。 

    
   其次有關工作時間的規定（第三章），雖屬詳細，但似乎僅為勞動基準法相關條文的覆誦，

針對普遍存在於金融業之「勞動基準法工時規範難以適用」的情況，並無任何著墨，可能的解

釋有二：一是刻意迴避，不加處理；另一則是鞏固完全適用勞基法的嚴厲決心，堅持不任意為

違法的延長工時。正確為何者，仍有待未來的觀察。第五章有關例假休假與請假的條文，以及

第四章有關資遣員工之特殊資遣費計算方式（第 17 條），特別包括保障合併、轉讓後三年內的

資遣條件，大致上是本團體協約中，內容最為詳細具體的條文，足見工會當時於集體協商時所

放置之努力重心，亦應是整體國公營事業在移轉民營的過程中，集體勞動關係所經常關注的焦

點所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協約第四章第 16 條的有關解僱程序之問題。依該條規定，如果工會

會員不能勝任工作，而依工作規則終止勞動契約時，資方必須先通知工會，如有爭議並提出申

訴者，得提請勞資會議討論。這一項「勞工代表組織介入個別解僱程序」的設計，與歐陸國家

的法制十分類似，是一相當值得稱道的進步，特別是「提請勞資會議討論」這一點，並不固守

於常見其他台灣團體協約之僅是通知工會，或得由工會對個別勞工的解僱，單純的表示意見，

高雄銀行團體協約的設計是「由勞資雙方的會議來討論」，也就是訴諸集體性的會議組織，可

稱是邁向建構解僱法律程序的一項重大進展，值得各界的參酌。 

    
   對於勞資會議的重視，從團體協約的其他內容中亦可看出：例如第 28 條的降薪應經勞資

會議協議通過等，比較有趣的是，為何不直接規定「應與工會協商通過」，而是選擇與勞資會

議？諒必與工會會員的人數、加入工會的比例問題息息相關，使得工會被迫選擇用勞資會議代

之；由此亦可見台灣這種雙軌利益代表制的一些問題。 

    
   這份團體協約相當重要的一點，是第 11 章之第 47 條，該條明定公司之合併改組轉讓，

所組成之各種小組中，都至少要有工會代表參加，同時公司在完全合併改組轉讓之協商前，應

與工會簽訂從業人員權益保障協議書。「勞方參與企業併購的程序保障」，不只是併購後勞動權

益的保護，甚至包括併購前的參與併購協商，一直是歐陸國家法制與運作經驗給台灣勞動界的

最大啟發，高雄銀行團體協約的這一項規定，應是同樣努力的軌跡，值得稱許。 


